
土地租赁合同

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海南加钗投资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

承租方联系电话：
承租方通信地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海南省相关政策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就甲方土地租赁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租赁土地及用途、性质
甲方自愿将其位于琼中县加钗农场加钗原一小建设用地的155平方米土地租赁给乙方用于临时停车棚的建设以及存放农机设备，土地性质为建设用地。

第二条 租赁期限

土地租赁期限为5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租赁费用

1.租赁费标准：该地块的租赁单价为1.72元/平方米/月，年租赁费用总额为3199元。

2.付款方式：按照先付租金后使用的原则，本合同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乙方需一次性向甲方缴清租赁土地第一年的租金，之后每年的10月30日前需缴清当年度的土地租金。

3.保证金：合同签订生效后，乙方向甲方缴纳租赁土地的保证金，合计800元（大写：人民币捌佰元整），待合同终止后，若乙方无任何违约事项且将租赁土地恢复原状退还甲方后，甲方不计息返还乙方保证金，若乙方有拖欠租金、未将租赁土地恢复原状返还甲方等违约事项时，则保证金用于支付拖欠费用及甲方将租赁土地恢复原状支出的费用等，保证金不足以支付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相应责任，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需向甲方进行赔偿。

4.租赁费用每三个租赁年递增5%，即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年度租金为    元（大写：人民币  ）。
第四条 双方权利和义务

   （一）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依照合同的约定收取租赁费，依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收回租赁土地。

2、监督乙方按照合同的约定合理利用、保护土地，制止乙方损坏土地和其他资源的行为，制止乙方在租赁土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物及永久性基础设施，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3、尊重乙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预乙方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

4、在租赁期内，因公共利益、县政府投资项目或甲方建设及产业规划需要等需要提前收回租赁土地的，按政府征地补偿标准（或经评估后）依法给予乙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后收回。
   （二）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依法享有合同约定的土地租赁权，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内自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2、依照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租赁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3、保护租赁土地完整不受侵占和基础设施不受破坏，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不得在租赁土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物及永久性基础设施。
4、因公共利益、县政府投资项目或甲方建设及产业规划需要等需要提前收回租赁土地的，乙方在依法享有租赁地内的青苗及附着物等所有补偿后必须无条件退还甲方租赁土地。在收到甲方所有补偿之日起10天内搬迁、清理地上青苗及附着物。
5、地下各类资源、埋藏物、隐藏物不属于租赁范围，乙方不得在租赁地内进行采石、采矿、取土等盗采资源的行为。

第五条 合同的解除

（一）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二）订立合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级主管部门政策发生调整和变化的，或遭遇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或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的，可以解除合同。

（三）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土地：

1、利用土地从事违法生产、经营的；

2、擅自改变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

3、擅自在租赁土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物及永久性基础设施的；
4、不缴或欠缴租赁费1年以上的；

5、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擅自将土地以转租、转包、承包、互换、转让或入股等方式流转的。
   第六条 合同的终止

    租赁期限届满，本合同自动终止，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由乙方在租赁期限届满之日起10天内自行处理。如乙方需要继续租赁，应当在租赁期限届满前1个月内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租赁权。

第七条  违约责任
   （一）合同书签订后30日内，甲方未依合同约定将租赁土地交付乙方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甲方应当将乙方支付的租赁费退还乙方，并按当年租赁费的3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二）乙方不缴或欠缴土地租赁费的，应视延迟的期限，按照当年应缴租赁费每日万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三）出现以下情形时，留在租赁地上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视为乙方遗弃物，甲方有权自行处置，收益归甲方：

1.合同解除、终止后10日内乙方未处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

2.因国家、地方政府征收或甲方建设或甲方产业规划需要，甲方需提前收回租赁标的，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30天内搬迁、清理地上青苗及附着物（如有），并按甲方要求将租赁场地恢复原状返还。否则甲方有权强制收回，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乙方承担。因甲方处置地上附着物及青苗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八条 其他约定

（一）因国家、上级主管部门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的调整，造成本合同条款与新规定不相符的，甲乙双方应当根据新规定修改合同条款。

（二）本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租赁土地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合同附件为本合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持有贰份，乙方持有壹份。

附件：租赁地块影像图

（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